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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令修正發布「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 52 條條文乙案 

臺北市政府函 臺北市政府法規委員會等  
95.15.19 府授地五字第 09506506700 號  

說 明：  
一、依內政部 95 年 12 月 8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0531365 號函辦理。  
二、副本連同附件抄送本府地政處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令月報）、第五科。 

附件 1 
內政部令  

95.12.8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053136 號  
修正「土地徵收條例施行細則」第五十二條條文。  
 附修正「土地徵收條例施行細則」第五十二條條文  
附件 2 
土地徵收條例施行細則第五十二條修正條文  
第五十二條  區段徵收範圍內必要之管線工程所需工程費用或遷移費用，由需

用土地人與管線事業機關（構）依下列分擔原則辦理：  
一、原有架空線路或管線辦理遷移時，需用土地人應協調管線機

關（構）勘定遷移位置，管線機關（構）應依協調結果配合

辦理遷移，並負擔全數遷移費用。但同一工程限於工地環

境，需辦理多次遷移時，除最後一次費用由管線機關（構）

負擔外，其餘各次遷移費及用戶所有部分之遷移費，均由需

用土地人負擔。  
二、原有架空之電力線路應永久遷移，經需用土地人要求改為地

下化者，遷移費用除依前款規定辦理外，地下化所需變更設

置費扣除依原架空標準設計拆遷所需變更設置費用之差

額，由需用土地人與管線事業機關（構）各負擔二分之一。  
三、新設電力採架空方式辦理者，所需工程費用由需用土地人與

管線事業機關（構）各負擔二分之一；採地下化方式辦理者，

管線之土木工程費用，由需用土地人與管線事業機關（構）

各負擔二分之一。  
四、新設電信採架空方式辦理者，所需工程費用由管線事業機關

（構）全部負擔；採地下化方式辦理者，管線之土木工程費

用，由需用土地人負擔三分之一，管線事業機關（構）負擔

三分之二。  
五、新設自來水管線之工程費用，由需用土地人全數負擔。  
六、新設電力、電信管線工程需施設之電氣設備及纜線費用，由

管線事業機關（構）全部負擔。  
區段徵收範圍外新設管線之工程費用，由管線事業機關 (構 )全部

負擔。但自來水管線因區段徵收位置或地勢特殊需增加設備之工程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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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得以個案協商方式辦理。  
非屬第一項區段徵收範圍內必要之管線，其管線工程費用之分擔

原則，以個案協商方式辦理。  
 

土地徵收條例施行細則第五十二條修正條文總說明  

土地徵收條例施行細則係內政部於九十一年四月十七日，依土地徵收條例第

六十二條規定訂定，以為實施土地徵收之依據。  
本部為利區段徵收範圍內自來水管線工程之進行，茲依據行政院九十四年十

一月三日院臺建字第○九四○○五○四七八號函示規定，擬具土地徵收條例施行

細則第五十二條修正草案，本次修正重點係參照九十二年七月二日修正公布之公

路法第三十條之一第八項規定，配合修正原有架空線路或管線之拆遷費用負擔原

則，並將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及第五款合併為第一款，其餘款次依序調整；並

依據行政院函示有關區段徵收地區自來水管工程經費分擔規定，爰配合修正為第

一項第五款規定，並增列第二項有關區段徵收區範圍外管線負擔原則；另原第二

項規定，因現行共同管道法已授權訂有「共同管道建設及管理經費分攤辦法」，

為避免重複規定，引發法令適用之爭議，爰配合予以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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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土地徵收條例施行細則第五十二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  明  
第五十二條  區段徵收範

圍內必要之管線工程所需

工程費用或遷移費用，由

需用土地人與管線事業機

關（構）依下列分擔原則

辦理： 
一、 原有架空線路或管線

辦理遷移時，需用土

地人應協調管線機關

（構）勘定遷移位

置，管線機關（構）

應依協調結果配合辦

理遷移，並負擔全數

遷移費用。但同一工

程限於工地環境，需

辦理多次遷移時，除

最後一次費用由管線

機關（構）負擔外，

其餘各次遷移費及用

戶所有部分之遷移

費，均由需用土地人

負擔。 
二、 原有架空之電力線路

應永久遷移，經需用

土地人要求改為地下

化者，遷移費用除依

前款規定辦理外，地

下化所需變更設置費

扣除依原架空標準設

計拆遷所需變更設置

費用之差額，由需用

土地人與管線事業機

關（構）各負擔二分

之一。 
三、 新設電力採架空方式

第五十二條  區段徵收範

圍內必要之管線工程所需

工程費用或遷移費用，由

需用土地人與管線事業機

關 （構）依下列分擔原則

辦理： 
一、 位於國道、省道公路

及直轄市所轄之快

（高）速道路內應辦

理永久拆遷之架空線

路或管線，所需遷移

費用，依原設計標

準，按拆遷工程費減

去拆除材料價值後，

由需用土地人負擔三

分之一，管線事業機

關（構）負擔三分之

二。 
二、 附掛於前款道路上橋

樑之管線，遇有橋樑

拓寬或改建者，管線

事業機關（構）應配

合施工，並負擔全部

遷移費用。 
三、 位於第一款道路以外

土地內之既有架空線

路或管線必須永久遷

移者，管線事業機關

（構）應立即配合辦

理，並負擔全部遷移

費用。 
四、 原有架空之電力線路

應永久遷移，經需用

土地人要求改為地下

化者，其遷移費用除

一、參照九十二年七月二日

發布增訂之公路法第三

十條之一第八項規定，

配合修正原有架空線路

或管線之拆遷費用負擔

原則，並將第一項第一

款至第三款及第五款合

併為第一款，其餘款次

依序調整，配合款次條

整。 
二、現行條文第一項第六

款、第七款文字：「其

所需費用」，係指工程

費用，爰增加「工程」

二字，以資明確。 
三、依據行政院九十四年十

一月三日院臺建字第○

九四○○五○四七八號

函釋有關區段徵收區自

來水管工程經費分擔規

定，爰配合修正第一項

第八款規定並調整款次

為第五款，並增訂為第

二項規定，至原第二項

規定因屬提示性質，相

關經費分攤標準自仍應

回歸共同管道法規定辦

理，惟為避免相關管線

單位於法令適用上引發

爭議，爰配合將本項規

定予以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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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  明  
辦理者，所需工程費

用由需用土地人與管

線事業機關（構）各

負擔二分之一；採地

下化方式辦理者，管

線之土木工程費用，

由需用土地人與管線

事業機關（構）各負

擔二分之一。 
四、 新設電信採架空方式

辦理者，所需工程費

用由管線事業機關

（構）全部負擔；採

地下化方式辦理者，

管線之土木工程費

用，由需用土地人負

擔三分之一，管線事

業機關（構）負擔三

分之二。 
五、 新設自來水管線之工

程費用，由需用土地

人全數負擔。 
六、 新設電力、電信管線

工程需施設之電氣設

備及纜線費用，由管

線事業機關（構）全

部負擔。 
區段徵收範圍外新設

管線之工程費用，由管線

事業機關（構）全部負擔。

但自來水管線因區段徵收

位置或地勢特殊需增加設

備之工程費用，得以個案

協商方式辦理。 
非屬第一項區段徵收

範圍內必要之管線，其管

線工程費用之分擔原則，

以個案協商方式辦理。 

依第一款及前款規定

辦理外，其地下化所

需變更設置費扣除依

原架空標準設計拆遷

所需變更設置費用之

差額，由需用土地人

與管線事業機關（構）

各負擔二分之一。 
五、 應辦理臨時遷移之架

空線路或管線者，由

需用土地人負擔全部

遷移費用。 
六、 新設電力採架空方式

辦理者，其所需費用

由需用土地人與管線

事業機關（構）各負

擔二分之一；採地下

化方式辦理者，管線

之土木工程費用，由

需用土地人與管線事

業機關（構）各負擔

二分之一。 
七、 新設電信採架空方式

辦理者，其所需費用

由管線事業機關（構）

全部負擔；採地下化

方式辦理者，管線之

土木工程費用，由需

用土地人負擔三分之

一，管線事業機關

（構）負擔三分之二。

八、 新設自來水管線之工

程費用，由需用土地

人與管線事業機關

（構）各負擔二分之

一。 
九、新設電力、電信管線

工程需施設之電氣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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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  明  
備及纜線費用，由管

線事業機關（構）全

部負擔。 
前項管線以共同管道

設置者，其建設費用依共

同管道法中央主管機關訂

定之分攤標準辦理。 
非屬第一項區段徵收

範圍內必要之管線，其管

線工程費用之分擔原則，

以個案協商方式辦理。 

 

內政部函釋有關新加坡人民取得我國土地及建築物權利乙案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  
95.12.13 北市地三字第 09506945800 號  

說 明：  
一、奉交下內政部 95 年 12 月 8 日台內地字第 0950178966 號函辦理，隨文

檢送該函影本 1 份。  
二、副本抄送本府法規委員會（請函送本府秘書處刊登市府公報）、本處秘

書處（請刊登地政法令月報）。  
附件 1 
內政部函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95.12.8 台內地字第 0950178966 
主 旨：新加坡人民取得我國土地及建築物權利  
說 明：  

一、依據行政院 95 年 11 月 8 日院臺建字第 0950050320 號及外交部 95 年 9
月 1 日外條二字第 09504455940 號函辦理，兼復常在國際法律事務所

95 年 3 月 3 日（95）常投字第 02550 號來文。  
二、有關新加坡人民在我國取得土地及建築物權利案，綜合現行土地法規、

行政院及外交部上開函內容歸納如下：  
（一）  基於土地法第 18 條平等互惠之立法精神，原則不允許新加坡人取

得我國土地，惟考量兩國國情不同，及我國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 4
條第 2 項之規定，准許新加坡人民取得我國區分所有建物之任何一

層作為住宅或商業使用，並得依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 4 條第 2 項之

規定准其取得基地所有權或地上權之應有部分。  
（二）  土地法第 17 條第 1 項所列各款土地，依該法條第 2 項規定則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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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人因繼承而取得，並於辦理繼承登記完畢之日起 3 年內出售

與本國人，逾期未出售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移請國有

財產局辦理公開標售，標售程序準用第 73 條之 1 相關規定。  
（三）  土地法第 17 條第 1 項所列以外之土地，基於平等互惠原則，允許

新加坡人得因繼承或遺贈而取得所有權，並自繼承之日或遺贈之日

起 10 年內移轉與本國人，該筆土地同時由登記機關於土地登記簿

加註「本筆土地應於○○年○○月○○日前移轉與本國人，逾期辦

理公開標售」，逾期未移轉者，則類推適用土地法第 17 條第 2 項後

段規定，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移請國有財產局辦理公開標

售，標售程序準用第 73 條之 1 相關規定。  
三、本部 86 年 3 月 27 日台（86）內地字第 8603399 號、92 年 6 月 25 日台

內地字第 0920008948 號及 93 年 3 月 5 日台內地字第 0930072048 號函，

因與說明二規定不合，停止適用。  
四、隨文檢附外交部 95 年 9 月 1 日函供參。  

附件 2 
外交部函 內政部  

95.9.1 外條二字第 09504455940 號  
主 旨：關於我國人民得否取得新加坡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疑義事，復請 查照。 
說 明：  

一、復 貴部 95 年 7 月 10 日台內地字第 0950111350 號及同年 7 月 21 日台

內地字第 0950122206 號二函。  
二、本案查證結果如附件之駐新加坡代表處 95 年 8 月 28 日第 SGP871 號電

及相關附件影本共 6 頁，請 卓參。  
駐新加坡代表處電報  

95.8.28 SGP871 
事 由：關於新加坡對於外籍人士取得建築所有權，及因「遺產繼承」或「遺產

贈與」取得土地所有權事。  
外交部鈞鑒（查證案）：條二第 109 號及第 121 號兩電 均奉悉。經再向新加坡

主管機關新加坡土地管理局查詢，並經向星國多位執業律師及房屋仲介業者查證

後，渠等均表示  
一、目前新加坡已准許外籍人士，在未取得星國永久居民身份之情形下，得

購買建物之任一樓層作為居住或商務使用，惟不得買賣土地，或與土地

權合一之任何建物。  
二、外籍人士如因「遺產繼承」或「遺產贈與」取得土地所有權，在未獲部

長許可（Minister's approval）之情形下，遺產授與人之代理人須在 10
年內售出該土地。  

三、檢呈新加坡土地管理局網頁 FAQs 項下  
（http：//www.ala.gov.sg/htm/faq02.htm#d）相關規定如後附件，謹請 鑒

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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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府都市發展局函「對於 2種以上構成材料不同之建築物，

於使用執照附表建築物概要上標示各層之構成材料，俾利建築

物所有權第一次測量及登記作業」乙案，自即日起辦理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  
95.12.1 北市地一字第 09533086700 號  

說 明：依本府都市發展局 95 年 11 月 27 日北市都建字第 09565976300 號函副

本辦理，兼復本市中山地政事務所 95 年 9 月 12 日北市中地二字第

09531444100 號函，並隨文檢附本府都市發展局函及附件影本各 1 份。 
附件 1 
臺北市政府都市發展局函 臺北市建築師公會等  

95.11.27 北市都建字第 09565976300 號  
主 旨：函轉本府地政處有關建議「對於 2 種以上構成材料不同之建築物，於使

用執照附表建築物概要上標示各層之構成材料，俾利建築物所有權第一

次測量及登記作業」乙案函件影本 1 份，請 查照轉知 貴會會員。  
說 明：  

一、依本府地政處 95 年 10 月 19 日北市地一字第 09532647800 號函辦理。  
二、依旨揭地政處來函建議，請 貴公會轉知所屬會員，自即日起，對於 2

種以上材料不同之建築物，請設計建築師務必配合於建造執照及使用執

照申請書表內詳註各層之構造種類，俾供本府地政處據以辦理建物所有

權第一次測量及登記事宜。  
三、本案納入本局 95 年臺北市建管法令彙編第 082 號，彙編歸類第一組編

號第 051 號。  
四、網路網址：www.dba.tcg.gov.tw。  

附件 2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北市建築管理處  

95.10.19 北市地一字第 09532647800 號  
主 旨：建請貴處對於 2 種以上構成材料不同之建築物，於使用執照附表建築物

概要上標示各層之構成材料，俾利建物所有權第一次測量及登記作業，

請查照。  
說 明：  

一、依本市中山地政事務所 95 年 9 月 12 日北市中地二字第 09531444100 號

函及 95 年 9 月 22 日北市中地二字第 09531533100 號函辦理。  
二、查建物之構材屬建物特定要素之一，為建物登記必需登記對外公示之事

項，遇有 2 種以上材料組成之建築物，如 95 使字第 0201 號使用執照建

築物，為地上 6 層、地下 2 層，構造種類「RC 造、鋼骨 RC 造、鋼骨

造」，因使用執照附表及竣工平面圖上並未將各層之構造種類標明，以

致各門牌建物之構造種類無法識別，地政事務所需函請貴處查明後方得

辦理建物所有權第一次測量及登記，為縮短作業程序，爰請貴處於使用

執照附表建築物概要上標示各層之構造種類並請惠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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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函復有關建物之「入口雨遮」以共用部分登記疑義乙案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北市士林政事務所  
95.12.15 北市第一字第 09533242400 號  

說 明：  
一、依內政部 95 年 12 月 14 日台內地字第 0950193520 號函辦理，兼復貴所

95 年 8 月 24 日北市士地二字第 09531456900 號函，並檢送內政部函影

本 1 份。  
二、案經報奉內政部前開函核復略以：「查『建物除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載

明為陽臺、屋簷或雨遮者，得以附屬建物登記外，其他如露臺、花臺、

雨棚、雨庇、裝飾牆、栽植槽等均不予登記。但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已

將附屬建物計入樓地板面積者，不在此限。』為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法令補充規定第 11 點之 3 所明定。按建物所有權第一次測量登記，應

以屬於建築物主體結構之權利範圍為登記要件與項目，其他非屬主體結

構之構造物，僅為活化建築設計之彈性應用，因或屬效用甚微，或屬虛

飾，該構造物之有無，尚不致影響建築物主體功能，由前開規定之意旨

可知，非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有載明者，即可登記。復查陽臺、屋簷或

雨遮者，係屬建物專有部分之附屬建物，非屬主體結構之構造物，得以

附屬建物登記，蓋因已往整棟建築物之權屬多為個別所有而非區分所有

態樣，且早期建築設計型態少有變化，鮮有新創設之建物登記項目；再

者亦因得以登記之事實業已行之有年，冒然廢除，恐生怨尤，以致尚未

通盤檢討因應，惟為維護消費者權益，避免登記作業紊亂，確保登記制

度之公正與一致性，仍有檢討修正之必要。至於其他如露臺、花臺、雨

棚、雨庇、裝飾牆、栽植槽等非屬主體結構之建物，仍應計入樓地板面

積者，方可登記，合先說明。另查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 條

第 3 款規定：『建築面積：建築物外牆中心線或其代替柱中心線以內之

最大水平投影面積。但電業單位規定之配電設備及其防護設施、地下層

突出基地地面未超過一．二公尺或遮陽板有二分之一以上為透空，且其

深度在二．○公尺以下者，不計入建築面積；陽臺、屋簷及建築物出入

口雨遮突出建築物外牆中心線或其代替柱中心線超過二．○公尺，或雨

遮、花臺突出超過一．○公尺者，應自其外緣分別扣除二．○公尺或一．

○公尺作為中心線；每層陽臺面積之和，以不超過建築面積八分之一為

限，其未達八平方公尺者，得建築八平方公尺。』於建築技術規則中『入

口雨遮』與『雨遮』之定義不相同，應屬不同之構造物。綜上，依現行

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法令補充規定第 11 點之 3 之規定，除陽臺、屋

簷或雨遮者，得以附屬建物登記外，其他如露臺、花臺、雨棚、雨庇、

裝飾牆、栽植槽等均不予登記，是本案『入口雨遮』非為陽臺、屋簷或

雨遮，仍應計入樓地板面積，方可辦理建物所有第一次測量登記。」，

故旨揭申請本市士林區忠誠路 2 段 21 巷 17 號建物之『入口雨遮』以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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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部分登記疑義乙節，請依內政部核復事項辦理。  
三、副本抄送臺北市政府法規委員會、臺北市地政士公會、臺北市地政士志

願服務協會、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士林所除外）、本處秘書室（請刊

登地政法令月報）及第一科（以上均含附件）。  
附件  
內政部函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5.12.14 台內地字第 0950193520 號  
主 旨：有關 貴處函為蔡文成地政士代理玄瑞建設有限公司申請 貴市士林區

忠誠路 2 段 21 巷 17 號建物之「入口雨遮」以共用部分登記疑義乙案，

復請 查照。  
說 明：  

一、復 貴處 95 年 9 月 11 日北市地一字第 09532483700 號函。  
二、查「建物除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載明為陽臺、屋簷或雨遮者，得以附屬

建物登記外，其他如露臺、花臺、雨棚、雨庇、裝飾牆、栽植槽等均不

予登記。但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已將附屬建物計入樓地板面積者，不在

此限。」為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法令補充規定第 11 點之 3 所明定。

按建物所有權第一次測量登記，應以屬於建築物主體結構之權利範圍為

登記要件與項目，其他非屬主體結構之構造物，僅為活化建築設計之彈

性應用，因或屬效用甚微，或屬虛飾，該構造物之有無，尚不致影響建

築物主體功能，由前開規定之意旨可知，非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有載明

者，即可登記。復查陽臺、屋簷或雨遮者，係屬建物專有部分之附屬建

物，非屬主體結構之構造物，得以附屬建物登記，蓋因已往整棟建築物

之權屬多為個別所有而非區分所有態樣，且早期建築設計型態少有變

化，鮮有新創設之建物登記項目；再者亦因得以登記之事實業已行之有

年，冒然廢除，恐生怨尤，以致尚未通盤檢討因應，惟為維護消費者權

益，避免登記作業紊亂，確保登記制度之公正與一致性，仍有檢討修正

之必要。至於其他如露臺、花臺、雨棚、雨庇、裝飾牆、栽植槽等非屬

主體結構之建物，仍應計入樓地板面積者，方可登記，合先說明。  
三、另查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 條第 3 款規定：「建築面積：建

築物外牆中心線或其代替柱中心線以內之最大水平投影面積。但電業單

位規定之配電設備及其防護設施、地下層突出基地地面未超過一．二公

尺或遮陽板有二分之一以上為透空，且其深度在二．○公尺以下者，不

計入建築面積；陽臺、屋簷及建築物出入口雨遮突出建築物外牆中心線

或其代替柱中心線超過二．○公尺，或雨遮、花臺突出超過一．○公尺

者，應自其外緣分別扣除二．○公尺或一．○公尺作為中心線；每層陽

臺面積之和，以不超過建築面積八分之一為限，其未達八平方公尺者，

得建築八平方公尺。」於建築技術規則中「入口雨遮」與「雨遮」之定

義不相同，應屬不同之構造物。綜上，依現行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法

令補充規定第 11 點之 3 之規定，除陽臺、屋簷或雨遮者，得以附屬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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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登記外，其他如露臺、花臺、雨棚、雨庇、裝飾牆、栽植槽等均不予

登記，是本案「入口雨遮」非為陽臺、屋簷或雨遮，仍應計入樓地板面

積，方可辦理建物所有第一次測量登記。  
 

內政部函釋關於寺廟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與該廟負責人為同一

人，於寺廟辦理登記時，其以贈與方式將土地及建物移轉至寺

廟名下，應無民法第 106 條自己代理禁止之適用乙案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  
95.12.5 北市地一字第 09506854300 號  

說 明：  
一、  奉交下內政部 95 年 12 月 1 日台內民字第 0950185211 號函辦理，並檢

送該函及其附件影本 1 份。  
二、  副本抄送臺北市地政士公會、臺北市地政士志願服務協會、臺北市地政

業務從業人員職業工會、本處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令月報）、本處第

一科 (以上均含附件 )。  
附件 1 
內政部函 臺北市政府等  

95.12.1 台內民字第 0950185211 號  
主 旨：關於寺廟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與該廟負責人為同一人，於寺廟辦理登記

時，其以贈與方式將土地及建物移轉至寺廟名下，應無民法第 106 條自

己代理禁止之適用乙案，惠請轉知各地政單位，請查照。  
說 明：  

一、依據屏東縣政府 95 年 9 月 27 日屏府民禮字第 0950191739 號函暨法務

部 95 年 11 月 13 日法律決字第 0950039042 號書函辦理。  
二、按民法第 106 條規範禁止雙方代理或自己代理之意旨在於避免利益衝

突，防範代理人厚己薄人，失其公正立場，以保護本人之利益。本件寺

廟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與該廟負責人為同一人，於寺廟辦理登記時，其

以贈與方式將土地及建物移轉至寺廟名下，因贈與係當事人一方以自己

之財產無償給與他方，他方允受之契約，就受贈人寺廟而言，係純獲法

律上利益，不致引起利害衝突，應無民法第 106 條自己代理禁止之適用。 
三、影附法務部上開函乙份，請參考。  

附件 2 
法務部書函 內政部  

95.11.13 法律決字第 0950039042 號   
主 旨：關於民法第 106 條適用疑義乙案，本部意見復如說明二，請查照參考。 
說 明：  

一、復 貴部 95 年 10 月 11 日台內民字第 0950157767 號書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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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民法第 106 條規定：「代理人非經本人之許諾，不得為本人與自己之

法律行為，亦不得既為第三人之代理人，而為本人與第三人之法律行

為。但其法律行為，係專履行債務者，不在此限。」本條規範禁止雙方

代理或自己代理之意旨在於避免利益衝突，防範代理人厚己薄人，失其

公正立場，以保護本人之利益，惟本文及但書設有經本人許諾及法律行

為係專履行債務者二項例外，因此際無利害衝突之處。至於純獲法律上

利益之情形，雖非上開例外情形，惟既無利害衝突，自無加以禁止之必

要，換言之，應對民法第 106 條之適用範圍做目的性限縮解釋。最高法

院 59 年臺上字第 4401 號判決、高雄地方法院 52 年 12 月司法座談會法

律問題研究結果（王鐸鑑著「民法實例研習」82 年 9 月 13 版，第 368
頁、第 369 頁參照）。準此，來函所詢有關土地及建物之所有權人與寺

廟負責人為同一人，其以贈與方式將土地及建物移轉至寺廟名下，有無

民法第 106 條適用疑義一節，因贈與係當事人一方以自己之財產無償給

與他方，他方允受之契約。本件就受贈人寺廟而言，係純獲法律上利益，

不致引起利害衝突，應無民法第 106 條自己代理禁止之適用。  
 

內政部函釋關於原曾於出售基地建築房屋之地上權人，嗣該建

物於基地出售時，業已拆除，該地上權人是否仍有土地法第 104

條優先購買權疑義乙案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北市松山地政事務所  
95.12.13 北市地一字第 09533189400 號  

說 明：  
一、依內政部 95 年 12 月 6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054337 號函辦理，兼復

貴所 95 年 11 月 9 日北市松地一字第 09531763000 號函，並檢送內政部

上開函影本 1 份。  
二、案經本處以 95 年 11 月 17 日北市地一字第 09532949700 號函（副本諒

達）報奉內政部前揭函核復略以：「二、按『…土地法第 104 條第 1 項

修正理由、司法實務見解與學者見解，地上權人、典權人或承租人於基

地上如未為房屋之建築者，縱有其他工作物或竹木於該基地上，於該基

地出賣時，仍無該條項之優先購買權。…』、『…經設定地上權之土地，

於申辦買賣所有權移轉登記時，除地上權人即係承買人之情形者外，應

由土地所有權人檢附地上權人放棄優先購買權證明書或視為放棄之證

明文件；如未能檢附，應由土地所有權人向地政事務所申請勘查，該基

地上確未為房屋之建築者，始得准予辦理所有權移轉登記。』前經本部

89 年 6 月 8 日台（89）內地字第 8907933 號函及 89 年 9 月 1 日台（89）
內地字第 8910270 號函函釋在案，本案仍請參依上開函釋意旨辦理，至

其勘查費之計收，得參依本部 85 年 11 月 29 日台（85）內地字第 851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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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函釋『土地所有權人僅需瞭解土地大略位置，其土地複丈費准予比照

法院囑託辦理查封欠稅人土地案件依照基地號勘查費計收』意旨妥

處。」，請依上開內政部函釋辦理。 

三、副本抄送本市各地政事務所（松山地政事務所除外）、臺北市地政士公

會、臺北市地政業務從業人員職業工會、臺北市地政士志願服務協會、

本處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令月報）、本處第一科 (以上均含附件 )。  
附件  
內政部函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5.12.6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054337 號  
主 旨：關於原曾於出售基地建築房屋之地上權人，嗣該建物於基地出售時，業

已拆除，該地上權人是否仍有土地法第 104 條優先購買權疑義乙案，復

請查照。  
說 明：  

一、復貴處 95 年 11 月 17 日北市地一字第 09532949700 號函。  
二、按「…土地法第 104 條第 1 項修正理由、司法實務見解與學者見解，地

上權人、典權人或承租人於基地上如未為房屋之建築者，縱有其他工作

物或竹木於該基地上，於該基地出賣時，仍無該條項之優先購買

權。…」、「…經設定地上權之土地，於申辦買賣所有權移轉登記時，

除地上權人即係承買人之情形者外，應由土地所有權人檢附地上權人放

棄優先購買權證明書或視為放棄之證明文件；如未能檢附，應由土地所

有權人向地政事務所申請勘查，該基地上確未為房屋之建築者，始得准

予辦理所有權移轉登記。」前經本部 89 年 6 月 8 日台（89）內地字第

8907933 號函及 89 年 9 月 1 日台（89）內地字第 8910270 號函函釋在

案，本案仍請參依上開函釋意旨辦理，至其勘查費之計收，得參依本部

85 年 11 月 29 日台（85）內地字第 8511328 號函釋「土地所有權人僅

需瞭解土地大略位置，其土地複丈費准予比照法院囑託辦理查封欠稅人

土地案件依照基地號勘查費計收」意旨妥處。  
 

內政部函復有關日據時期「無頭對」媳婦仔之身分轉換養女疑

義乙案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北市士林地政事務所  
95.12.13 北市地一字第 09533197800 號  

說 明：  
一、依內政部 95 年 12 月 5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054600 號函辦理，兼復

貴所 95 年 9 月 21 日北市士地一字第 09531626100 號函，並檢送上開內

政部函及其附件影本各 1 份。  
二、本案經本處 95 年 10 月 11 日北市地一字第 09532737200 號函（副本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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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報奉內政部函准法務部 95 年 11 月 23 日法律決字第 0950040701 號

函表示意見，並經內政部同意法務部意見在案。本案仍請貴所參酌日據

時期臺灣民事習慣收養所應具備之實質要件、形式要件，審酌相關事實

資料，及其分家之時點、事實，本於職權認定其得否參與分產。如當事

人間對具體個案仍有爭執時，應循司法途徑解決之。  
三、副本抄送本市各地政事務所（士林所除外）、本處秘書室（請刊登地政

法令月報）、本處第一科 (以上均含附件 )。  
附件 1 
內政部函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5.12.5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054600 號  
主 旨：有關日據時期「無頭對」媳婦仔之身分轉換養女疑義一案，復請查照。 
說 明：  

一、復貴處 95 年 10 月 11 日北市地一字第 09532737200 號函。  
二、本案經函准法務部 95 年 11 月 23 日法律決字第 0950040701 號函表示意

見（如附件）在案，本部同意該部意見。本案仍請貴處參酌日據時期臺

灣民事習慣收養所應具備之實質要件、形式要件，審酌相關事實資料，

及其分家之時間、事實，本於職權認定其得否參與分產。如當事人間對

具體個案仍有爭執時，應循司法途徑解決之。  
附件 2 
法務部函 內政部  

95.11.23 法律決字第 0950040701 號  
主 旨：關於函詢日據時期「無頭對」媳婦仔之身分轉換養女疑義乙案，復如說

明二至五。請 查照參考。  
說 明：  

一、復 貴部 95 年 10 月 17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052560 號函。  
二、按民法繼承編施行法第 1 條規定：「繼承在民法繼承編施行前開始者，

除本施行法有特別規定外，不適用民法繼承編之規定……」，第 8 條規

定：「繼承開始在民法繼承編施行前，被繼承人無直系血親卑親屬，依

當時之法律亦無其他繼承人者，自施行之日起，依民法繼承編之規定定

其繼承人。」又最高法院 57 年台上字第 3410 號判例：「臺灣在日據時

期本省人間之親屬及繼承事項不適用日本民法第四編（親屬）第五編（繼

承）之規定，而依當地之習慣決之。（原大正 11 年 9 月 18 日敕令 407
號參照）……」，準此，本件相關繼承事實係發生於日據時期，應依上

開民法繼承編施行法規定及當時臺灣繼承習慣處理，合先敘明。  
三、次查日據時期有關台灣繼承之習慣，有戶主繼承與財產繼承之分，財產

繼承又因其遺產係屬於家祖之財產（簡稱家產）或屬於家族私有之財產

（簡稱私產）而不同。如屬家產，除有特別事由存在外，於無法定繼承

人（限於直系男性卑親屬）或指定繼承人時，得由親族會議隨時選定一

人或數人為繼承人，無男女或親族關係之限制，亦無選定期間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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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應使其中一人同時繼承戶主身分；如係屬私產者，則應由（1）直系

卑親屬（無論男女均可），（2）配偶，（3）直系尊親屬，（4）戶主，依

序繼承之（本部 77 年 2 月 26 日法律字第 3355 號函參照）。又依臺灣舊

習慣，為繼承人之長子死亡，而無後嗣時，得由親族協議，追立其繼承

人，使其承繼已死亡長子之地位，並承繼其遺產。惟如不立繼，則亡故

者對家產之原應有部分，歸屬於其餘應分親（應有部分之增添），又應

分親，於分析家產之際，已不為該家之家屬（即未復歸該家）時，則對

家產並無應有部分，自不得參與分產（本部編印「臺灣民事習慣調查報

告」，93 年 7 月 6 版，第 381 至第 382 頁參照）。  
四、本件有關申請人謝曉琳君申請被繼承人謝環繼承登記案，繼承之標的似

為家產，依來函說明二所述，謝環係於民國 20 年（日據時期昭和 6 年）

6 月 2 日以戶主身分死亡，由戶內長子謝甲戶主相續，則謝環之戶主身

分及家產，是否已由謝甲繼承？如已由謝甲繼承戶主身分及家產，謝甲

復於民國 34 年 8 月 19 日死亡絕戶，其有無前開說明之繼承人？事涉本

案相關人員繼承身分關係之認定，宜請貴部先予釐清。如依當時臺灣習

慣，並無繼承人，其遺產如未經法定搜索程序，以確定無人承認繼承，

尚不得逕歸屬國庫。則於臺灣光復後，依照民法繼承編施行法第 8 條規

定，本件繼承自應適用民法繼承編之規定（本部 80 年 9 月 9 日法律字

第 13706 號函參照），其遺產繼承人即應依民法第 1138 條而定。  
五、又日據時期被收養為無頭對之媳婦仔，嗣後於養家招贅或由養家主婚出

嫁者，應視為自該時起與養家親屬發生準血親關係，其身分即轉為養

女，惟仍須具備身分轉換當時有關收養條件（本部編印前開「臺灣民事

習慣調查報告」，第 136 頁、前司法行政部 42 年 6 月 2 日 42 台公參字

第 2652 號函、本部 79 年 5 月 24 日 79 法律字第 7333 號函參照）。本件

翁氏開是否具備由媳婦仔轉換為養女身分之收養要件，而為謝環之直系

血親卑親屬，與謝甲發生兄弟姐妹之關係，亦宜請 貴部參酌日據時期

臺灣民事習慣收養所應具備之實質要件、形式要件，審酌相關事實資

料，及其分家之時點、事實，本於職權認定其得否參與分產。惟本件如

當事人間對具體個案事實仍有爭執時，應循司法途徑解決之。  
 

內政部函復同意關於建議委託未取得申請標的之其他繼承人代

理申辦分割繼承登記案件，委託人及代理人於申請書備註欄內

得免簽註切結未給付或收取報酬之字樣乙案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  
95.12.29 北市地一字第 09533357400 號  

說 明：  
一、依內政部 95 年 12 月 27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055428 號函辦理，兼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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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古亭地政事務所 95 年 11 月 23 日北市古地一字第 09531888700 號

函，並檢附上開內政部函影本 1 份。  
二、  本案經本處 95 年 12 月 13 日北市地一字第 09533117800 號函（副本諒

達）報奉內政部前揭函核復略以：「…三、按依民法第 1151 條、第 759
條及第 1168 條規定，繼承人欲分割公同共有遺產，本應依民法第 759
條規定先行辦理公同共有之繼承登記後，始得依民法第 823 條及第 824
條規定協議分割共有之遺產。為考量加強便民服務及登記作業實務需

要，前經本部 84 年 4 月 28 日台 (84)內地字第 8474679 號函釋，同意免

先辦理公同共有之繼承登記，而逕申辦分割繼承登記。是以，分割繼承

登記案件，參與協議之繼承人同為申請權利人兼義務人，其雖簡化得由

協議分割繼承取得人單獨申請登記，他繼承人實際視為該申請分割繼承

登記之義務人。四、本案同意貴處意見，對於此類分割繼承案件，得委

託未取得申請標的之其他繼承人代理申請登記，登記機關應予受理，毋

須簽註切結，亦不受件數之限制。」，請依上開內政部核示辦理。  
三、副本抄送臺北市地政士公會、臺北市地政士志願服務協會、臺北市地政

業務從業人員職業工會、本處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令月報）及本處第

一科。  
附件  
內政部函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5.12.27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055428 號  
主 旨：有關委託未取得申請標的之其他繼承人代理申辦分割繼承案件，委託人

及代理人於申請書備註欄內得免簽註切結未給付或收取報酬之字樣疑

義乙案，請查照。  
說 明：  

一、復貴處 95 年 12 月 13 日北市地一字第 09533117800 號函。  

二、  本部 92 年 3 月 24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20081579 號函說明三及說明四：

「凡非地政士之代理案件，委託人及代理人均應於申請書或委託書內簽

註切結。委託人切結：『本人未給付報酬予代理人，如有虛偽不實，願

負法律責任。』；代理人切結：『本人並非以代理申請土地登記為業，

且未收取報酬，如有虛偽不實，願負法律責任。』並由委託人及代理人

分別簽章及記明委託時間。」、「土地登記之申請，倘權利人及義務人

無法會同申請時，如由當事人之一方附具委託書，委託他方代理申辦土

地登記案件，以其為申請當事人，登記機關應予受理，毋須簽註切結，

亦不受件數之限制。」，合先敘明。  
三、按依民法第 1151 條、第 759 條及第 1168 條規定，繼承人欲分割公同共

有遺產，本應依民法第 759 條規定先行辦理公同共有之繼承登記後，始

得依民法第 823 條及第 824 條規定協議分割共有之遺產。為考量加強便

民服務及登記作業實務需要，前經本部 84 年 4 月 28 日台 (84)內地字第

8474679 號函釋，同意免先辦理公同共有之繼承登記，而逕申辦分割繼



 16

承登記。是以，分割繼承登記案件，參與協議之繼承人同為申請權利人

兼義務人，其雖簡化得由協議分割繼承取得人單獨申請登記，他繼承人

實際視為該申請分割繼承登記之義務人。  
四、本案同意貴處意見，對於此類分割繼承案件，得委託未取得申請標的之

其他繼承人代理申請登記，登記機關應予受理，毋須簽註切結，亦不受

件數之限制。 

 

內政部函為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政府機關辦理地上權設定

登記乙案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等  
95.12.27 北市地一字第 09533343300 號  

說 明：  
一、依內政部 95 年 12 月 25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055481 號函辦理，並檢

送該函影本 1 份。  
二、副本抄送臺北市地政士公會、臺北市地政士志願服務協會、臺北市地政

業務從業人員職業工會、本處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令月報）、本處第

五科及本處第一科 (以上均含附件 )。  
附件  
內政部函 各直轄市政府地政處、縣（市）政府  

95.12.25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055481 號函  
主 旨：有關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案件，政府機關辦理地上權設定登記乙案，請查

照轉知。  
說 明：  

一、依據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95 年 12 月 13 日工程技字第 09500488850
號函送 95 年 12 月 7 日召開之「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案件地上權設定登記」

研商會議紀錄辦理。  
二、按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案件如有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法第 52 條第 1 項

之情事，主辦機關終止投資契約致地上權消滅者，該地上建物所有權應

移轉予主辦機關，並以法令明文規範。茲為確保主辦機關權益，於促進

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法施行細則尚未完成修正前，土地所有權人與原地上

權人間就地上權消滅時，該土地上建物之約定事項（地上權消滅時，建

物所有權移轉予政府），如逐案於公定地上權設定契約書約定，地政機

關應以一般註記事項代碼「00」，將該約定事項登記於土地登記簿他項

權利部其他登記事項欄，使繼受之第三人知悉建物所有權人所應負擔之

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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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捷運工程局函為已依大眾捷運法第19條規定因捷運穿越範

圍辦理地籍逕為分割並於土地登記簿標示部註明「捷運系統工

程穿越地」之土地，勿辦理地籍合併作業，如已合併者，請回

復原土地標示乙案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  
95.12.27 北市地一字第 09533331700 號  

說 明：依本府捷運工程局 95 年 12 月 22 日北市捷權字第 09534316200 號函辦

理，並檢送上開函影本 1 份。  
附件  
臺北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函 臺北縣政府地政局等  

95.12.22 北市捷權字第 09534316200 號  
主 旨：請就已依大眾捷運法第 19 條規定因捷運穿越範圍辦理地籍逕為分割並

於土地登記簿標示部註明「捷運系統工程穿越地」之土地，勿辦理地籍

合併作業，如已合併者，請函轉所轄登記機關回復原土地標示，請 查

照。  
說 明：  

一、查捷運系統工程穿越公、私有土地之上空或地下，依據「大眾捷運法」

第十九條及其子法「大眾捷運系統工程使用土地上空或地下處理及審核

辦法」規定，其穿越部分使用之空間範圍先辦理公告 30 日，公告期滿

後將相關資料送請地政機關辦理逕為分割、測量及登記，穿越範圍土地

地號列冊送交管轄土地登記機關，於土地登記簿標示部註明「捷運系統

工程穿越地」，為上開辦法第 2 條、第 3 條、第 6 條及第 9 條所明定，

此係基於保護善意之繼受者及使不特定之第三人得知穿越之事實，並具

有公示性及公信力。另依該辦法第 21 條規定「依本辦法補償之土地被

徵收時，…土地所有人依本辦法取得之對價，應在徵收土地補償金額內

扣除。」，先予敘明。  
二、近查，部分已註記「捷運系統工程穿越地」並完成補償之土地與相鄰土

地之地籍合併案例，肇因開發建築基地內之數筆土地辦理地籍合併時，

將前述依法逕為分割出之「捷運系統工程穿越地」地籍予以合併為一筆

土地，此舉將造成因捷運系統工程穿越而補償之土地地籍線、面積及地

號等資料滅失，該等土地爾後相關單位如需辦理徵收補償並扣除依前述

辦法取得之對價時，勢因與當初領取穿越註記補償之地籍資料不符，而

導致無法辦理之困擾，甚至損害未穿越土地所有權人之權益。另亦喪失

「大眾捷運系統工程使用土地上空或地下處理及審核辦法」所訂註記方

式為保護善意之繼受者及使不特定之第三人得知穿越之事實之立法原

意與精神。  
三、綜上，為確保捷運系統工程穿越之事實及地籍資料之完整，請就已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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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土地登記簿標示部註明「捷運系統工程穿越地」之土地，勿因建築開

發等相關行為辦理地籍合併作業，以維護相關地籍資料之正確性。  
 

研商「建物所有權人申請核發原依規定僅需測繪建物位置圖之

已登記建物測量成果圖相關事宜」會議紀錄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  
95.12.20 北市地一字 09533311200 號  

說 明：依本處 95 年 12 月 6 日北市地一字第 09533069700 號開會通知單續辦。 
附件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  

95.12.22 北市地一字第 09533311500 號  
主 旨：有關研商「建物所有權人申請核發原依規定僅需測繪建物位置圖之已登

記建物測量成果圖相關事宜」會議紀錄之附件 2，修正如說明二、三，

請查照。  
說 明：  

一、依本處 95 年 12 月 20 日北市地一字第 09533311200 號函續辦。  
二、前揭附件 2 作業程序「計費、收費」之注意事項二末段「臺北市政府地

政處所屬各地政事務所地政規費作業要點」誤植，請修正為「臺北市政

府地政處所屬各地政事務所地政規費作業注意事項」。  
三、另本處前以 95 年 2 月 22 日北市地一字第 09530470600 號函請本市各地

政事務所無須再檢送土地複丈案件跨所收件統計月報表及建物測量案

件跨所收件統計月報表在案，是以作業程序「分送案件」之注意事項二

應予刪除。  
附件  

研商「建物所有權人申請核發原依規定僅需測繪建物位置圖之已登記

建物測量成果圖相關事宜」會議紀錄  
壹、時間：中華民國 95 年 12 月 15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30 分  
貳、地點：市政大樓北區 402 會議室  
參、主持人：申專門委員敏長        紀錄：蕭巧如  
肆、出席單位人員：（略）  
伍、會議結論：  
議題一：依上開作業方案辦竣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建物，嗣當事人申請測量成果圖

（補繪建物平面圖），應否受理？請討論。 
結論：本市原依本府 69 年 9 月 10 日府地一字第 38516 號函訂頒「台北市全面實施建築

改良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僅勘測建物位置免再勘測建物平面圖作業方案」規定，

於 69 年 9 月 10 日至 70 年 6 月 16 日間辦理第一次測量,僅測繪建物位圖，無製作

建物平面圖，建物所有權人因需要申請核發建物測量成果圖，為便民服務起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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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事務所得依個案申請方式予以受理。 
議題二：前開測量成果圖補繪，相關作業流程為何？請討論。 
結論：本市各地政事務所受理建物測量成果圖補繪案件，處理時限比照建物第一次測量

案件，自收件日起算 4 個工作日內辦竣；補繪建物平面圖時，其位置圖參照原建

物位置圖成果表一併轉繪之，並於建物測量成果圖上註記「本建物位置圖係依原

建物位置圖成果表轉繪」等字樣；惟建物坐落基地與登記資料不符時，應請申請

人併案申辦建物基地號勘查及標示變更登記。相關作業流程圖、作業程序及注意

事項如附件 1 及附件 2。 
陸、散會。  
附件 1 

作業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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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作業程序及注意事項  

作業程序  注     意     事     項  
受理申請  一、 申請人填具建物測量申請書（申請原因勾選「其他」），檢附身分證

明文件、竣工平面圖（地政事務所檔案可查調者免附）及其他證明

文件（能以電腦查詢達成者得免附），向地政事務所申請，跨所申

請時應另加填土地複丈、建物測量案件跨所收件申請單。 
二、 測量完竣後應核發之建物測量成果圖謄本及應發還之文件，得依

「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受理人民申請案件辨畢郵寄到家服務要點」

規定填寫郵寄到家申請單，並附具雙掛號郵資，於申請收件時提出。

收件、配件  一、 收件人員應核對申請人或代理人身分無誤後，將收件字、申請事由

（選「建物其他」）、土地坐落、申請人等資料鍵入電腦予以收件。 

二、 收件後隨即將案件配予承辦測量人員，列印土地建物測量案件收據

交由申請人收執。 
計費、收費  一、依內政部訂頒「土地複丈費及建築改良物測量費標準」核計建物平

面圖轉繪費，填寫於申請書「測量費」欄。 
二、收費人員依前點規費金額列印臺北市地政規費及其他收入收據，請

申請人繳費後，將收據第 1 聯交由申請人收執，第 4 聯黏貼於申請

書空白處，並加蓋收件人員日期騎縫印章及填寫收據號碼，第 2、
3 聯由收費人員核算細目及總數，依「臺北市政府地政處所屬各地

政事務所地政規費作業注意事項」規定辦理。 
分送案件  將案件交由測量人員簽收。 
審查  一、審查項目： 

(一) 申請人：(地籍測量實施規則第 261 條) 
1、建物所有權人。 
2、建物管理人或管理機關。 

(二) 建物測量申請書格式及填載事項、有關規費是否符合規定。(地
籍測量實施規則第 265 條、土地複丈費及建築改良物測量費標準

第 3 條) 
(三) 申請之不動產標示、權屬與地籍資料所載是否相符。(地籍測量

實施規則第 265 條) 
二、審查結果： 

(一) 建物測量案件經審查無誤後，依竣工平面圖辦理平面圖補繪。 
(二) 建物測量案件經審查有誤,應將須補正事項列印補正通知書，通

知申請人(含代理人)補正。(地籍測量實施規則第 265 條) 
補正  地政事務所受理建物測量申請案件，經審查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應

通知申請人於接到通知書之日起 15 日內補正。(地籍測量實施規則第

26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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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程序  注     意     事     項  
一、申請人之資格不符或其代理人之代理權有欠缺者。 

二、申請書或應提出之文件與規定不符者。 
三、申請書記載之申請原因或建物標示與登記簿冊或其證明文件不符，

而未能證明不符之原因者。 
四、未依規定繳納建物測量費者。 

駁回  地政事務所受理建物測量案件，收件後經審查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

應以書面敘明法令依據或理由駁回之：(地籍測量實施規回則第 213 條、

第 268 條) 
一、依法不應受理者。 
二、逾期未補正或未依補正事項完全補正者。 

建物位置圖

轉繪及平面

圖補繪  

一、建物位置圖轉繪：參照原建物位置圖成果表轉繪。 
二、建物平面圖補繪： 

(一) 可查調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案附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者，依其

所繪區分所有建物範圍轉繪。 
(二) 查無原案者，請申請人於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上標註區分所有建

物範圍，補繪之建物形狀及邊長應配合登記面積。 
三、補繪完畢，應請申請人認定，並在建物測量成果圖上簽名或蓋章。

釐正、更正  一、發現錯誤時，除有下列情形之一，得由地政事務所逕行辦理更正者

外，應報經臺北市政府地政處核准後始得辦理： 
(一) 原測量錯誤純係技術引起者。 
(二) 抄錄錯誤者。 

二、 前項所稱原測量錯誤純係技術引起者，指原測量錯誤純係觀測、量

距、整理原圖、訂正地籍圖或計算面積等錯誤所致，並有原始資料

可稽；所稱抄錄錯誤指錯誤因複丈人員記載之疏忽所引起，並有資

料可資核對。 
(地籍測量實施規則第 232 條、第 278 條) 

成果整理  
簽處意見  

一、繪製建物測量成果圖： 
(一) 繪製建物位置圖：參照原建物位置圖成果表謄繪於建物測量成果

圖左上角或適當位置，並繪明土地界線，註明地號、建號、使用

執照號碼及鄰近之路名。 
(二) 繪製建物平面圖： 

1、可查調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案附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者，

依其所繪區分所有建物範圍轉繪平面圖。 
2、查無原案者，請申請人於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上標註區分所

有建物範圍，補繪之建物形狀及邊長應配合登記面積。 
3、建物之各層樓及地下室，分別測繪於平面圖上，各層樓平面

圖，應註明其層次。騎樓地平面、附屬建物與主體建物相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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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程序  注     意     事     項  
處繪虛線。(地籍測量實施規則第 274 條) 

(三)建物面積計算： 
1、各棟及各層樓房之騎樓地平面及其附屬建物應分別計算其面

積。(地籍測量實施規則第 276 條) 
2、建物面積之單位為平方公尺，平方公尺以下記載至第 2 位，

第 3 位以下 4 捨 5 入。(地籍測量實施規則第 276 條) 
二、建物坐落基地與登記資料不符時，應請申請人併同辦理建物基地號

勘查及標示變更登記。 
三、將案件辦理情形及准駁依據於申請書「承辦人審查意見及核章」欄

詳予填列敘明，作為各級主管審核與日後查考之依據。 
四、建物平面圖補繪成果應自收件日起 4 日內簽陳完竣。 

成果檢查及

核定  

一、成果整理後，測量人員應先自行檢查再移送技正及課長，依地籍測

量實施規則有關規定檢查、核定成果。 
二、檢查或核定人員發現案件有問題時，應填寫測量案件退件單，並註

明退件原因，交由測量人員填寫對策，該退件單交由課室主管保

管，按月提課務會議檢討以防止相同事件再發生。 
三、核定層級依「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分層負責明細表」之規定辦理。

核發建物測

量成果圖謄

本及結案歸

檔  

一、配合申請人需要，核發建物測量成果圖謄本。 
二、建物測量申請書併其附件全宗及建物測量成果圖移送圖庫按序歸

檔。 
(一) 建物測量成果圖以段為單位，按建號順序每 50 號或 l00 號裝訂 l

冊，編列冊數，永久保管。(地籍測量實施規則第 277 條) 
(二) 申請書按收件日期號順序，依「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檔案清理要

點」規定辦理歸檔。 

 

內政部函為關於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79 條規定之執行事宜乙

案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  
95.12.29 北市一地字第 09507175600 號  

說 明：依內政部 95 年 12 月 27 日台內地字第 0950198938 號函辦理。  
附件 1 
內政部函 各直轄市政府、各縣（市）政府  

95.12.27 台內地字第 0950198938 號  
主 旨：關於地籍測量實施規則第 279 條規定之執行事宜，請   查照。  
說 明：  

一、查地籍測量實施規則部分條文修正案，業經本部 95 年 11 月 24 日台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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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字第 0950180646 號令修正發布，該修正案之第 279 條第 1 項規定：「申

請建物第一次測量，應填具申請書，檢附土地登記規則第 79 條所規定

之文件辦理。」，依前開條文修正說明略以：「現行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2
款、第 2 項、第 3 項等規定，於土地登記規則第 79 條已有明文，為免

本規則與土地登記規則有重複之規定，以至於各該規定需檢討修正時，

致生法規有不一致之情形，而使實務作業產生困擾，爰予刪除重複之規

定，並修正第 1 項文字。」前開有關土地登記規則第 79 條雖規定需檢

附建物測量成果圖，係辦理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所應備之文件，而該

建物測量成果圖為辦理建物第一次測量之成果，是申請人於申請建物第

一次測量時，自毋需檢附該成果圖。  
二、復查修正前地籍測量實施規則第 279 條第 2 項規定：「實施建築管理前

建造之建物，應提出主管建築機關或鄉（鎮、市、區）公所之證明文件

或實施建築管理前有關之下列文件之一…」；有關前開條文之修正說明

已敘明修正前地籍測量實施規則第 279 條第 2 項之規定，已納入修正後

之同條次第 1 項；而有關同規則第 259 條規定：「新建之建物得申請建

物第一次測量。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得申請測量：一、依法令應請

領使用執照之建物，無使用執照者。二、實施建築管理前建造完成無使

用執照之建物，無第 279 條第 2 項所規定之文件者。」該條文第 2 款所

規定之第 279 條第 2 項，於本次地籍測量實施規則修正時漏未配合修

正，自係指第 279 條第 1 項而言，前開情形本部將留供該規則下次研修

時併同檢討修正。  
三、檢附地籍測量實施規則第 279 條修正條文對照表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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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地籍測量實施規則第 279 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二百七十九條  申請建物

第一次測量，應填具申請

書，檢附土地登記規則第七

十九條所規定之文件辦理。 
建物起造人向主管建

築機關申請建物使用執照

時，得同時檢附建造執

照、設計圖、申請使用執

照之相關證明文件及其影

本，向登記機關申請建物

第一次測量。 
依前二項規定繳驗之

文件正本，於繳驗後發還。 

第二百七十九條  申請建物

第一次測量，應填具申請

書，檢附建物使用執照、竣

工平面圖及其影本或依法

得免發使用執照之證件，其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並應依

各該規定檢附文件正本及

其影本： 
一、區分所有建物，依其

使用執照無法認定申

請人之權利範圍及位

置者，應檢具全體起

造人分配協議書。 
二、申請人非起造人者，

應檢具移轉契約書或

其他證明文件。 
實施建築管理前建造

之建物，應提出主管建築

機關或鄉(鎮、市、區)公所

之證明文件或實施建築管

理前有關之下列文件之

一；建物與基地非屬同一

人所有者，並應檢附使用

基地之證明文件： 
一、曾於該建物設籍之戶

籍謄本。 
二、門牌編釘證明。 
三、繳納房屋稅憑證或稅

籍證明。 
四、繳納水費憑證。 
五、繳納電費憑證。 
六、未實施建築管理地區

建物完工證明書。 
七、地形圖、都市計畫現

況圖、都市計畫禁建

圖、航照圖或政府機

一、現行第一項第一款及第

二款、第二項、第三項

等規定，於土地登記規

則第七十九條已有明

文，為免本規則與土地

登記規則有重複之規

定，以至於各該規定需

檢討修正時，致生法規

有不一致之情形，而使

實務作業產生困擾，爰

予刪除重複之規定，並

修正第一項文字。 
二、第二項地政事務所修正

為登記機關。 
三、現行第四項及第五項順

移為第二項及第三項，

並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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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關測繪地圖。 

八、其他足資證明之文件。

前項文件內已記載面

積者，依其所載認定。未

記載面積者，由地政事務

所會同直轄市、縣（市）

政府主管建築、農業、稅

務及鄉（鎮、市、區）公

所等單位，組成專案小組

並參考航照圖等有關資料

實地會勘作成紀錄以為合

法建物面積之認定證明。

依第一項申請建物第

一次測量時，建物起造人

於申請主管建築機關之建

物使用執照，得同時檢附

建造執照、設計圖、申請

使用執照之相關證明文件

及其影本，向地政事務所

辦理。 
依第一項、第二項及

第四項規定繳驗之文件正

本，於繳驗後發還之。 

 

內政部函為同意台北市仲介業職業工會辦理「不動產經紀人專

業訓練」，實施計畫書內增列教學場地乙案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函 台北市不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等  
95.12.12 北市地三字第 09506456700 號  

說 明：  
一、奉交下內政部 95 年 12 月 7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726155 號函副本辦

理，隨文檢送該函影本 1 份。  
二、副本抄送本處秘書處（請刊登市府公報）、本處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

令月報）。  
附件  
內政部函 台北市政府、台北市仲介業職業工會  

95.12.7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72615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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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旨：貴會辦理「不動產經紀人專業訓練」實施計畫書中，報請增列上課地點

台北市政府勞工局職業訓練中心（台北市士林區士東路 301 號）一案，

同意辦理，請查照。  
說 明：  

一、復貴會 95 年 11 月 30 日北市仲堅字第 00201 號函。  
二、本案實施計畫書前經本部以 94 年 10 月 26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40729906

號函認可在案。  
 

內政部函轉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訂定「不動產經紀業認證標章核發及管理須知」乙案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北市不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等  
95.12.15 北市地三字第 09506967600 號  

說 明：  
一、  奉交下內政部 95 年 12 月 11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055038 號函副本辦

理，隨文檢送該函影本 1 份。  
二、  副本抄送本府秘書處（請刊登市府公報）、本處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

令月報）。  
附件 1 
內政部函 中華民國不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聯合會  

95.12.11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055038 號  
主 旨：貴會所送「不動產經紀業認證標章核發及管理須知」，已悉。  
說 明：  

一、  復貴會 95 年 12 月 4 日房仲全聯字第 95124 號函。  
二、  副本抄送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並檢附旨揭須知乙份。  

附件 2 

不動產經紀業認證標章核發及管理須知  
一、 中華民國不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聯合會(以下簡稱本會)為協助政府推動

不動產經紀業(以下簡稱經紀業)管理政策，維護不動產交易市場秩序，便利消費者辨

識合法經紀業，保障交易者權益，特訂定本須知。 
二、經紀業或其分設管業處所符合下列條件者,由本會授權各直轄市或縣(市)公會核發經

紀業認證標章(以下簡稱認證標章)。 
(一) 經紀業依不動產經紀業管理條例施行細則第五條規定完成備查者。 
(二) 經紀業分設管業處所依不動產經紀業管理條例施行細則第八條規定完成備查

者。 
(三) 依規定向所屬同業公會完成繳交當年度常年會費者。 
(四) 無不動產經紀業管理條例第六條第二項、第七條第一項、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

三款或第三十條規定經主管機關廢止許可或停止營業處分之情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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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認證標章樣式由本會定之。 
三、 本會授權之直轄市或縣(市)公會審查合於規定核發認證標章後，應於本會專屬網站登

錄其相關資料，開放供消費者查詢。 
四、 本會或授權之直轄市或縣(市)公會發現已核發認證標章之經紀業有下列情形之一

者，得註銷其認證標章： 
(一) 違反不動產經紀業管理條例規定，經主管機關廢止許可或停止營業處分者。 
(二) 違反公司法或商業登記法規定，經主管機關廢止或撤銷公司或商業登記者。 
(三) 未依規定向所屬同業公會繳納常年會費者。 
前項經紀業經註銷其認證標章後，應於本會專屬網站為必要之註記。 

五、 經紀業之認證標章應揭示於營業處所門首明顯之處。 
六、 經紀業認證標章有效期限為一年，期滿後由本會授權之直轄市或縣(市)公會辦理換發

手續。 
七、 經紀業認證標章如有遺失或毀損者，得於該認證標章有效期限內向本會授權之直轄

市或縣(市)公會申請補發或換發，並準用第三點規定。 
八、 本會授權之直轄市或縣(市)公會辦理經紀業認證標章之補發或換發作業，得收取新臺

幣伍佰元工本費;但年度到期換發者不在此限。 
九、 經紀業或其分設管業處所符合第二點之條件者，本會授權之直轄市或縣(市)公會不得

拒絕核發認證標章。 
十、 本會授權之直轄市或縣(市)公會為管理經紀業認證標章之需要，應設置專冊登錄核

發、換發或補發認證標章之經紀業相關資料，並編號列管。 
十一、本須知經本會理監事會決議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內政部函為修正該部90年10月12日台（90）內中地字第9083467

號令，有關地政機關配合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 9 條規定之

相關執行事宜乙案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  
95.12.6 北市地一字第 09506812000 號  

說 明：  
一、  奉交下內政部 95 年 11 月 27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726338 號函辦理，

並檢送該函影本 1 份。  
二、  副本抄送本府都市發展局、本市建築管理處、本處資訊室、本處秘書室

（請刊登地政法令月報）、本處第一科 (以上均含附件 )。  
 
內政部函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95.11.27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726338 號  
主 旨：修正本部 90 年 10 月 12 日台 (90)內中地字第 9083467 號令，有關地政機

關配合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九條規定之相關執行事宜如說明二，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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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照。  
說 明：  

一、依據本部 95 年 11 月 10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726305 號函續辦。  
二、爲執行本部 95 年 10 月 12 日召開研商「地政機關配合農業用地興建農

舍辦法第九條規定之相關執行事宜」會議決議，前經本部 95 年 11 月

10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726305 函 (諒達 )修正本部 90 年 10 月 12 日台

(90)內中地字第 9083467 號令示「地政機關配合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

第 9 條規定之相關執行事宜」部分文字並增加代碼「9L」在案；茲據部

分縣市政府來電建議：應區隔農業發展條例修正前後註記方式，爰再次

修正本部 90 年 10 月 12 日台(90)內中地字第 9083467 號令示一、 (二 )1.
及二、(二 )1.(2)有關登記簿註記方式，於原文字後段，增加代碼「AT」、
資料內容為「已興建農舍，使用執照核發日期：」登錄內容為「○○年

○○月○○日」等字樣，以期周延。嗣後「9K」、「AQ」代碼不再使用 (原
以「9K」，「AQ」代碼登錄者，仍予保留，不得刪除 )，倘仍有建築主管

機關移送地政機關辦理註記農舍坐落地號及提供興建農舍之地號清

冊，尚有記載建築完成日期之情形，應予退回，請其載明使用執照核發

年月日及字號後再予受理。  
 

內政部函為舊式國民身分證訂於 96 年 1月 1 日起停止使用，民

眾申辦土地及建築改良物登記，依規定應提出國民身分證（含

影本）供登記機關查核者，自該日起應請提出新式國民身分證

乙案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  
95.12.11 北市地一字第 09506925800 號  

說 明：  
一、  奉交下內政部 95 年 12 月 7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726352 號函辦理，

並檢送該函影本 1 份。  
二、  副本抄送臺北市地政士公會、臺北市地政士志願服務協會、臺北市地政

業務從業人員職業工會、本處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令月報）及本處第

一科 (以上均含附件 )。  
 
內政部函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等  

95.12.7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726352 號  
主 旨：舊式國民身分證訂於 96 年 1 月 1 日起停止使用，民眾申辦土地及建築

改良物登記，依規定應提出國民身分證(含影本 )供登記機關查核者，自

該日起應請提出新式國民身分證，請查照並轉知。  
說 明：依據本部 95 年 12 月 1 日內戶司字第 0950175562 號書函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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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函釋監督寺廟條例第 8 條業經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73

號解釋宣告違憲失效，有關地政機關受理寺廟處分不動產申請

土地登記案件應如何據以審查疑義乙案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  
95.12.18 北市地一字第 09533236500 號  

說 明：  
一、  依內政部 95 年 12 月 13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726360 號函辦理，並檢

送該函影本 1 份。  
二、  副本抄送臺北市地政士公會、臺北市地政士志願服務協會、臺北市地政

業務從業人員職業工會、本處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令月報）、本處第

一科 (以上均含附件 )。  
 
內政部函 桃園縣政府  

95.12.13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726360 號  
主 旨：為監督寺廟條例第 8 條業經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73 號解釋宣告違憲失

效，有關地政機關受理寺廟處分不動產申請土地登記案件應如何據以審

查疑義乙案，復請查照。  
說 明：  

一、依據本部民政司 95 年 11 月 30 日內民司字第 0950178367 號函辦理暨

復貴府 95 年 11 月 13 日府地籍字第 0950339962 號函。  

二、按寺廟登記須知第 15 點第 1 項規定：「寺廟負責人於確定信徒名冊或

執事名冊後，應召開信徒大會或執事會訂定組織或管理章程。」嗣後募

建寺廟處分或變更不動產，因其寺廟財產係來自四方信眾捐資，基於公

益原則，應依寺廟章程規定辦理。該章程並應載明同須知第 16 點第 11
項所定之財產之種類與保管運用方法，經費及會計及其不動產處分或設

定負擔之程序。故募建寺廟未訂定章程者，仍應請其訂定章程，其處分

程序並應符合上開須知規定，始得辦理募建寺廟處分或變更不動產。從

而，募建寺廟不動產之處分或設定負擔，自應依寺廟章程所定程序辦

理。至已成立財團法人之寺廟，其處分不動產或設定負擔申請登記時，

除應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42 條規定簽註確依有關法令完成處分程序並蓋

章外，應另提出主管機關核准或同意備查之證明文件。  

 

內政部函為修正該部 69 年 5 月 9 日台（69）內民字第 9984 號

函規定乙案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北市士林地政事務所等  
95.12.21 北市地一字第 09507035500 號  

說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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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內政部 95 年 12 月 19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726366 號函辦理，並檢

送該函影本 1 份。  
二、  副本抄送臺北市地政士公會、臺北市地政士志願服務協會、臺北市地政

業務從業人員職業工會、本處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令月報）、本處第

四科、本處第五科及本處第一科。  
 

內政部函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等  
95.12.19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726366 號  

主 旨：本部 69 年 5 月 9 日台（69）內民字第 9984 號函規定：「……台灣民間

習慣，派下女子、養子女、贅婿有下列數種情形之一者，得為祭祀公業

派下員：一、依公業內部契約規章規定者。二、經派下員全體同意者。

三、經派下員大會通過者。四、其父或祖雖係養子，均參加族中祭祀公

業活動，早為前輩派下員默認者。」其中第 4 款由於認定標準不明確舉

證易生爭議，予以刪除，其餘第 1 至第 3 款，仍繼續適用，請查照轉知。 
說 明：依據本部 95 年 12 月 15 日內授中民字第 0950721337 號函辦理。  
 

內政部函釋有關市地重劃區原為參與農地重劃之土地所有權人

共同提供之原水路用地，依規定辦理抵充，是否僅限原參加農

地重劃者可減輕共同負擔乙案 

內政部函 臺北市政府等  
95.12.26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727357 號  

 
說 明：查本部 73 年 7 月 2 日台 (73)內地字第 239866 號函釋規定略以：「屬農地

重劃後交由水利會管理，原為參與農地重劃之土地所有權人共同提供之

原水路用地，仍應依規定抵充為水路用地及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

地」。至是否僅限原參加農地重劃者可減輕共同負擔乙節，案經本部召

開「95 年度市地重劃業務研討會」時提案討論決議，市地重劃區內屬

農地重劃後交由水利會管理，原為參與農地重劃之土地所有權人共同提

供之原水路用地，依上開函釋規定辦理抵充時，僅限原參加農地重劃之

土地可減輕共同負擔，以符公平原則 (本部 95 年 10 月 5 日內授中辨地

字第 0950726550 號函送「95 年度市地重劃業務研討會」會議紀錄諒達 )。 
 

內政部函釋關於都市計畫主要計畫審定附帶規定另擬細部計畫

並以市地重劃方式整體開發地區，於細部計畫審定發布實施

前，可否核定自辦市地重劃範圍乙案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土地開發總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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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12.12 北市地五字第 09533168100 號  
說 明：  

一、  依內政部 95 年 12 月 1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727312 號函辦理，並檢

送該函影本 1 份。  
二、  副本抄送本府都市發展局、本府秘書處（請刊登市府公報）、本處第五

科、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令月報）。  
附件  
內政部函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等  

95.12.1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727312 號  
主 旨：  關於都市計畫主要計畫審定附帶規定另擬細部計畫並以市地重劃方式

整體開發地區，於細部計畫審定發布實施前，可否核定自辦市地重劃範

圍乙案，復請查照。  
說 明：  

一、  依據本部營建署 95 年 11 月 20 日營署都字第 0950058371 號函辦理，兼

復臺南縣政府 95 年 10 月 31 日府地開字第 0950232957 號函。  
二、  按依本部都市計畫委員會 93 年 11 月 16 日第 597 次會議決議有關「都

市計畫規定以市地重劃方式開發案件處理原則」，辦理擬定細部計畫及

市地重劃計畫書草案之範圍，均應符合本部都委會審定變更主要計畫草

案之相關規定。又査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7 條第 2 項規定略以：「都市

計畫指定整體開發之地區，其以市地重劃方式開發者，應以都市計畫指

定整體開發地區為重劃地區範圍」。故自辦市地重劃區籌備會於細部計

畫審定前，申請核定之重劃範圍，如符合該地區主要計畫草案審定之範

圍，則可據以核定重劃範圍，惟應待細部計畫草案完成審定後，始能依

據審定之細部計畫草案內容 (公共設施用地負擔項目、概略面積等)，擬

具市地重劃計畫書，並依本部都市計畫委員會第 597 次會議決議之處理

程序辦理。  
 

內政部令為修正有關「不動產估價師證書」、「不動產估價師開

業證書」、「不動產估價師證書申請書」及「不動產估價師開業

證書申請書」格式，並自 96 年 1 月 1日生效乙案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北市政府法規委員會  
95.12.19 北市地二字第 09533243300 號  

說 明：  
一、  依內政部 95 年 12 月 14 日台內地字第 09501962791 號函辦理。  
二、  副本抄送本處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令月報）、臺北市不動產估價師公

會及本處第二科 (以上均含附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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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內政部函 各直轄市政府地政處等  

95.12.14 台內地字第 09501962791 號  
主 旨：本部業以中華民國 95 年 12 月 8 日台內地字第 0950183063 號令修正「不

動產估價師證書」、「不動產估價師開業證書」、「不動產估價師證書

申請書」及「不動產估價師開業登記申請書」格式，並自 96 年 1 月 1
日生效。檢送前開令及其附件影本各乙份，請查照。  

附件 2 
內政部令  

95.12.8 台內地字第 0950183063 號  
修正「不動產估價師證書」、「不動產估價師開業證書」、「不動產估價師證書申請

書」及「不動產估價師開業登記申請書」格式，自中華民國九十六年一月一

日生效。  
附修正「不動產估價師證書」、「不動產估價師開業證書」、「不動產估價師證書申

請書」及「不動產估價師開業登記申請書」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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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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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徵收補償費核計核發對象及領取辦法第

4條第 1 項執行疑義乙案 

臺北市政府函 臺北市政府交通局等  
95.12.26 府授地四字第 09507031900 號  

說 明：  
一、  依內政部 95 年 12 月 19 日台內地字第 0950184280 號函副本辦理，隨文

檢送上開號函影本乙份。  
二、副本連同附件抄送本府法規委員會（請刊登市府公報）、本府地政處土

地開發總隊、本市各地政事務所、本府地政處第一科、本府地政處第五

科、本府地政處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令月報）。  
附件  
內政部函 經濟部等  

95.12.19 台內地字第 0950184280 號  
主 旨：有關土地或土地改良物徵收補償費核計核發對象及領取辦法第 4 條第 1

項執行疑義乙案，請查照轉知。  

說 明：  

一、依據本部 95 年 5 月 1 日召開「研商本部訂定『土地或土地改良物徵收

補償費核計核發對象及領取辦法』第 4 條第 1 項執行疑義及其相關解釋

函令檢討會」會議紀錄結論（五）辦理。  
二、  按土地或土地改良物徵收補償費核計核發對象及領取辦法第 4 條第 1 項

修正條文「徵收計畫範圍內已辦滅失登記之土地，已回復原狀者，經原

土地所有權人辦理所有權回復登記後，依登記標示及權利辦理徵收補

償。但其部分回復原狀者，僅就回復部分之登記面積及權利辦理徵收補

償。」業經本部 95 年 11 月 2 日台內地字第 0950161622 號令發布，合

先敘明。為明確規範徵收計畫範圍內已辦滅失登記之土地如何認定回復

原狀範圍、認定機關及其申辦程序，於前揭會議，經邀集經濟部水利署、

交通部國道新建工程局、交通部公路總局、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臺北市

政府及部分縣（市）政府會商獲致結論：  
(一 ) 查「私有土地，因天然變遷成為湖澤或可通運之水道時，其所有權

視為消滅。前項土地，回復原狀時，經原所有權人證明為其原有者，

仍回復其所有權。」為土地法第 12 條所明定。又行政院訂頒關於

水道浮覆地及道路溝渠廢置地所有權歸屬處理原則第 3 點規定「水

道浮覆地原為私有部分：水道浮覆地原屬私有者，除已由政府徵收

補償或給價收購（包括日據時期給）外，於土地回復原狀時，不論

係天然或人為之原因，均應准由原所有權人依土地法第 12 條第 2
項規定申請回復其所有權。回復請求權時間以水道區域線公告後起

算。」及河川管理辦法第 6 條規定「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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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覆地：指河川區域土地因河川變遷或因施設河防建造物，經公告

劃出河川區域以外。」，故有關已辦滅失登記之土地已回復原狀者

之認定如下：  
１、所稱已辦滅失登記之土地，係指土地登記簿記載有土地滅失登

記之土地（含日據時期已辦滅失登記者）。  

２、屬水道河川浮覆地之回復者，其回復範圍之認定，不論係天然

或人為之原因，指河川區域土地因河川變遷或因施設河防建造

物，經公告劃出河川區域（水道）治理計畫用地範圍線外之回

復事實狀態；其回復之認定權責機關為水利主管機關。  
３、非屬水道河川浮覆地之回復者，除法令另有規定外，其回復之

認定權責機關為地政主管機關。  
４、水道河川浮覆地之回復申請，經土地所在登記機關受理並查明

申請人符合資格者，於辦理複丈時，應通知申請人及水利主管

機關到場指認浮覆地範圍後據以施測。  
５、水道河川浮覆地之所有權回復登記請求權時效，依行政院 74 年

1 月 10 日台 74 內字第 542 號函及河川管理辦法第 10 條規定，

以河川區域（水道）治理計畫用地範圍線公告日起算 15 年請求

權時效為之；非屬水道河川浮覆地者，其所有權回復登記請求

權時效之起算，以發生回復事實狀態為準。  
(二 ) 有關「土地或土地改良物徵收補償費核計核發對象及領取辦法」第

4 條第 1 項規定徵收計畫範圍內已辦滅失登記之土地，已回復原狀

者，其辦理徵收補償程序如下：  
１、由原土地所有權人或其全體繼承人依規定申請土地複丈，辦理

所有權回復登記。  
２、土地屬日據時期滅失，於光復後未辦總登記者，應辦理土地所

有權第一次登記。  

３、需用土地人查明滅失土地已辦竣所有權回復登記後，應依回復

之標示及權利辦理徵收補償事宜。  
 

內政部函釋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 51 條第 1項、第 2項規定

有關區段徵收範圍外之聯外道路用地徵收費用及其工程費用，

得否納入區段徵收開發總費用之原則乙案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北市政府土地開發總隊  
95.12.22 北市地五字第 09507034300 號  

說 明：依內政部 95 年 12 月 19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054882 號函辦理。  
附件  
內政部函 臺中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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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12.19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054882 號  
主 旨：貴府函為貴縣太平市新光地區區段徵收區外之聯外道路用地徵收費用及

工程費用，得否納入區段徵收開發總費用乙案，復請查照。  
說 明：  

一、  復貴府 95 年 12 月 l 日府地區徵字第 0950303751 號函。  
二、  查主管機關辦理區段徵收開發，得以列入區段徵收開發總費用之項目，

土地徵收條例施行細則第 51 條已有明定，其中第 l 項之「徵收土地之

現金補償地價」，係指區段徵收範圍內土地之地價補償費。本案聯外道

路土地係位於區段徵收範圍外，依法自不得將用地徵收費用列入區段徵

收開發總費用，本部 95 年 11 月 1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053287 號函

復貴府有案，合先說明。  
三、又前開同條文第 2 項之「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必要公共設施之全部或部

分費用」，究其立法意旨，係指區內道路、溝渠、橋樑、雨污水下水管

道、鄰里公園、廣場、綠地及兒童遊樂場等以外之公共設施，如經直轄

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認定在不影響區段徵收財務計畫、對區段徵收區未

來發展有直接受益，及能促進區段徵收區公共設施整體性建設等原則

下，得將其全部或部分費用納入開發總費用。本案聯外道路之工程費用

得否列入區段徵收開發總費用乙節，請貴府本上開原則依實際作業情形

予以認定。  
 

本處修正「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興辦公共工程價購私有

土地作業注意事項」，並自即日起開始施行乙案 

臺北市政府函 臺北市政府都市發展局等  
95.12.18 府授地四字第 09533135600 號  

說 明：副本抄送本市議會（依本府 88 年 7 月 26 日府法秘字第 8805205800 號

函轉 貴會 88 年 7 月 20 日議法字第 2261 號函辦理）、本府法規委員會、

本府秘書處（請刊登市府公報）、本處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令月報）、

本處土地開發總隊。  
附件  

臺北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興辦公共工程價購私有土地作業注意事項  
一、臺北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加速辦理公共設施用地取得，促進市政建設發展，

特訂定本注意事項。本注意事項未規定之事項，依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二、用地範圍未經依都市計畫逕為分割者，用地單位應將用地範圍於地籍圖及地形圖上

標明，連同樁位資料送交本府地政處土地開發總隊辦理地籍檢測及逕為分割作業。 
三、調查價購土地地籍資料，俾憑繕造價購土地清冊。  

（一）至地政事務所申請登記謄本查明下列事項： 
1. 土地標示：應將各地號土地之坐落、面積、地目詳細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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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權屬：所有權人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址及權利範圍。 
3.他項權利登記、限制登記及其他登記事項之詳細內容。 
4.地價資料：當期公告土地現值。 

（二）調查其他須查明事項： 
1. 擬價購土地為田、旱地目者，如於登記謄本註明有耕地三七五租約者，逕

洽區公所查明訂立耕地三七五租約情形。 
2. 洽本府都市發展局申請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3. 洽本府地政處查明年度加成補償標準。 

四、查明土地使用現況-土地上有建築改良物者（以下簡稱建物）須查明其種類、數量、

價值、權屬等事項及有無出租他人使用及其承租人資料；有農作改良物者（以下簡

稱農作物），須查明其種類、面積、價值、權屬等事項，並查明有無訂立耕地三七五

租約情形，俾憑繕造價購土地地上物清冊。 
五、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召開協調會協議價購事宜，協議成立經簽報核准後通知土地所有

權人簽訂買賣契約；如價購土地上有地上物（建物及農作物）者，通知建物所有權

人或土地使用人協議拆遷補償事宜，協議成立經簽報核准後簽訂契約。並於辦理所

有權移轉登記完畢後於約定期限內發放地價及地上物價款。 
六、通知土地所有權人簽訂契約： 

（一）通知土地所有權人簽訂契約時，用地單位應備妥登記申請書一份，買賣契約書

一式二份。 
（二）於簽訂契約時，得規定期限令土地所有權人及土地使用人自動遷移點交。 
（三）土地所有權人須檢具有關身分證明文件、印鑑證明及其他依法令應提出之證明

文件（詳如附表一），俟審核無誤後，再辦理簽約手續。 
（四）擬價購土地如屬未辦繼承登記者，須由全體繼承人至轄區地政事務所辦竣繼承

登記後，以繼承人名義辦理簽約手續。 
（五）擬價購之土地如有訂立耕地三七五租約或土地上建物有出租情事者，該所有權

人應檢附終止租約證明以辦理簽約。 
（六）擬價購之土地如有設定抵押權、地上權……等他項權利登記，限制登記及其他

登記之情形者，於辦理簽約時，所有權人應檢附塗銷證明文件。 
七、用地單位通知土地所有權人簽訂契約時，應於三十日內以價購補償地價清冊向土地

所屬稅捐分處辦理現值申報，稅捐分處經審核符合土地稅法第三十九條第三項規定

免徵土地增值稅，於清冊加蓋免徵土地增值稅及有無欠稅費戳記後，交還原用地單

位。如土地所有權人自願按公告土地現值之價格售與用地單位者，亦同。 
八、（一）用地單位價購土地應於訂立契約後三十日內辦理土地或建物所有權移轉登記 

，並依土地法第七十六條規定按買賣價值千分之一繳納登記費及土地權利書狀

費。 
（二）辦理土地（建物）所有權移轉登記時，應檢具申請書一份、買賣契約書一式二

份及土地所有權人身分證明文件、印鑑證明、繳稅證明（或免稅證明）及其他

依法令應提出之證明文件（如簽訂契約時原土地所有權人檢具之文件），並於

申請書、契約書上權利人（買受人）欄加蓋用地單位或管理單位印信，而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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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出賣人）欄須加蓋原土地所有權人印鑑章；經全部審核無誤後，始可至轄

區地政事務所申請辦理。 
九、價購土地流程表如附表二。 
附表一  

臺北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興辦公共工程價購私有土地應備文件參考表  

名稱 應  備  文  件 備    註 
一 

、 

自 

然 

人 

身分證明文件： 
國民身分證（另應予影印數份作為送辦登記之

用） 
未在國內設籍之華僑，應附華僑身分證明書（見

備註 2） 
未成年人或受監護人應加附法定代理人或監護

人之身分證明 
外國人應附國籍證明文件，如護照、外僑居留證

未親自出席者，應加附授權書（或委任狀） 
印鑑證明 
印鑑證明書（見備註 3.4） 
檢附駐外單位簽發之授權書者，應添附被授權人

之印鑑證明 
限制行為能力人應檢附法定代理人之印鑑證明

監護人處分受監護人之財產時應檢附親屬會議記

錄，但監護人為未成年人之同居祖父母或禁治產人

之父母時不適用之 
 土地所有權狀（見備註 5） 
 他項權利及限制登記塗銷證明文件 

法定代理人處分未成年人

不動產時應簽註確為未成

年人之利益處分 
華僑身分證明書有效期限

為一年 
僑委會簽證之印鑑證明其

有效期限為一年 
外國人檢附該國核發之印

鑑證明，應經我國駐外機

構之證明或認證 
權狀遺失者，應檢附權狀

滅失事實之保證書或切結

書 

二 

、 

祭 

祀 

公 

業 

派下員全員證明書、規約書（無者免附）及民政機

關（單位）核備文件 
管理人之資格證明、印鑑證明及戶籍謄本或國民身

分證影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派下員大會（或派下總會）處分決議記錄或派下

員同意處分之同意書 
土地所有權狀（見備註） 
他項權利及限制登記塗銷證明文件 

權狀遺失者，應檢附權狀滅

失事實之保證書或切結書 

三 

、 

神 

明 

會 

會員全員證明書、規約書（無者免附）及民政機關

（單位）核備文件 
管理人之資格證明、印鑑證明及戶籍謄本或國民身

分證影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同意處分會員之資格證明、印鑑證明及戶籍謄本或

權狀遺失者，應檢附權狀滅

失事實之保證書或切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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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應  備  文  件 備    註 
國民身分證影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土地所有權狀（見備註） 
他項權利及限制登記塗銷證明文件 

四 

、 

寺 

廟 

已為寺廟登記之寺廟 
寺廟登記證 
信徒名冊 
代表人（管理人或管理委員會主任委員或住持）

之資格證明及戶籍謄本或國民身分證影本或戶

口名簿影本 
信徒大會決議處分紀錄並速請其主管機關許可

（或核准）處分或變更之證明 
代表人及寺廟之印鑑證明 
土地所有權狀（見備註） 
他項權利及限制登記塗銷證明文件 

未為登記之寺廟視其性質依有關規定辦理 

權狀遺失者，應檢附權狀滅

失事實之保證書或切結書 

五 

、 

法 

人 

社團法人 
一般社團法人 
代表人之戶籍謄本或國民身分證影本或戶口

名簿影本 
代表人及法人之印鑑證明 
法人登記證及代表人之資格證明 
社員之資格證明 
社員大會處分紀錄 
主管機關核准處分之證明文件 
土地所有權狀（見備註 1） 
他項權利及限制登記塗銷證明文件 

公司 
代表人之戶籍謄本或國民身分證影本或戶口

名簿影本 
代表人之資格證明 
公司之登記證明文件 
公司及代表人之印鑑證明 
土地所有權狀（見備註 1） 
他項權利及限制登記塗銷證明文件 

財團法人 
代表人之戶籍謄本或國民身分證影本或戶口名

簿影本 

權狀遺失者，應檢附權狀

滅失事實之保證書或切結

書 
土地所有權人為公司時，

應簽註已依公司法規定之

處分程序處理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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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應  備  文  件 備    註 
代表人及法人之印鑑證明 
法人登記證及代表人之資格證明 
董事會處分不動產之會議紀錄 
主管機關核准處分之證明文件 
土地所有權狀（見備註 1） 
他項權利及限制登記塗銷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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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價購土地流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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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函為修正土地登記複丈地價地用電腦作業系統規範第

430 頁之「複丈定期通知書（表 9-167）」，並自中華民國 96 年 1

月 1日生效乙案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  
95.12.18 北市地資字第 09507005700 號  

說 明：  
一、  依內政部 95 年 12 月 15 日台內地字第 0950194671 號函辦理，隨文檢送

上開號函及附件影本乙份。  
二、  副本抄送本處第一科、本處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令月報）。  

附件 1 
內政部函 各縣（市）政府、各直轄市政府  

95.12.15 台內地字第 0950194671 號  
主 旨：  修正土地登記複丈地價地用電腦作業系統規範第 430 頁之「複丈定期通

知書（表 9-167）」格式如附件，並自中華民國 96 年 1 月 1 日生效，請 

查照並轉知所屬。  
說 明：  依地籍測量實施規則增訂第 211 條之 1 之立法說明辦理，並檢附該立法

說明影本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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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十二）複丈定期通知書（表 9-167）  

00 市、縣（市）   土地複丈 
    000 地政事務所（局）  （     ）定期通知書 

               建物測量 
申請人：000000 
住所：000000000000000000 
電話：（XXXX）XXXXXXXX 
Δ代理人：000000 
收件字號：000 字第 XXXXX 號 

土地坐落：000000000000000000 
地號：XXXX-XXXX 等 XX 筆 
建號：XXXXX-XXX 等 XX 筆 

申請事由：00000000000000000000 
複丈（測量）日期：XXX 年 XX 月 XX 日 XX 時 XX 分 
測量員姓名：000000 
通知日期：中華民國 XXX 年 XX 月 XX 日 
＃  關係人姓名：000000 

住所：000000000000000000 
指定會合 
地點 

（1）現場（2）本所測量課（3） 

通知目的 希申請人、關係人準時到達會合地點辦理複丈（測量） 

注 
 
 
 
 
意 

一、申請人於複丈（測量）時應到場，並攜帶身分證明文件。 
二、申請人屆時不到場或不依規定埋設界標時，依照地籍測量實施規則第

211 條（第 264 條）規定，視為放棄複丈（測量）之申請，已繳規費不

予退還。 
三、如遇風雨或其他事故不能實地複丈（測量）時，另行定期通知。 
四、關係人請於複丈日期前，以電話：（XXXX）XXXXXXXX 聯繫測量員

了解案件是否有經申請人撤回之情事。 
五、測量員逾測量時間仍未到場測量時，請致電：（XXXX）XXXXXXXX

詢問。 
六、本件除依規定繳納規費外，不另收取其他費用。 

測量人員  課長  首長  

備註：本表共二聯，一為通知聯，一為存根聯，通知聯請設計申請人姓名位於明顯處，

以便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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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行條文 說                明 

第二百十一條之一  撤回複丈之

申請，應於複丈前以書面向登記

機關提出。但屬有需通知前條第

三項關係人之案件，應於原定複

丈日期三日前為之。 

 一、本條新增。 
二、移列現行第二百十一條第二項但書

之規定至本條。茲以登記機關辦理複

丈業務需進行相關作業準備，並考量

申請人之撤回權利，是以有關撤回複

丈之申請，應於實施複丈前以書面提

出。其屬第二百十一條第三項之情形

因需通知關係人，登記機關需有作業

時間，爰訂定但書規定，另為避免關

係人可能未及通知造成不便，應於土

地複丈定期通知書加註，請關係人於

複丈時間前以電話聯繫承辦人是否

案件有撤回之情事等文字，以資周

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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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年 12 月 

法律常識 

易科罰金，新法比舊法條件寬多了 

曾永盛的母親有一位同事周阿姨，星期天下午來曾家找曾永盛的母親閒話家常，兩

人本來在客廳輕聲細語聊得很起勁，不知道什麼原因觸動這位周阿姨的心事，一時情緒

失控就啜泣起來。看到客人就快閃，躲進小房間內看書的曾永盛，聽到外面的哭泣聲，

不敢放膽開門一探究竟，心想女人本來就愛哭，遇到小事眼淚就會奪眶而出。周阿姨與

母親在一處，就算有大事也會化成小事，小事便會變成無事。這時候開門出去，反而會

讓局面更尷尬。便假裝沒有聽到，繼續看他的書，直到周阿姨離開他家，才迫不及待走

出房間，問他母親剛才周阿姨哭的原因？母親告訴他：周阿姨的先生可說是什麼都好，

就是對酒特別感到興趣。只要有機會就要喝上兩杯。兩杯黃湯下肚，就把「開車不喝酒，

喝酒不開車」這句金玉名言拋到腦後，硬是撐著要把開過去的汽車開回家。去年曾經有

過這個危險的動作，中途被警方攔截查到，起訴以後，幸虧遇到好心的法官同情他是初

犯，只判他新臺幣九千元的罰金。繳過罰金只有短短的幾個月，又是酒後駕車被警方查

到，未來怎麼有臉再去要求法官同情。周阿姨想到會哭的是萬一法官認為她的先生一再

犯錯，到了不可藥救的地步，判他有期徒刑讓他坐牢去反省，這就有可能丟掉目前的工

作，影響到一家的生計。 

曾永盛聽母親這樣說，知道周阿姨哭的原因並不是什麼了不起的大事，這些她想到

的問題，會不會到來也是未定之天，值不得現在就去煩惱。便問母親周阿姨有沒有憂鬱

症？母親告訴他，她對周阿姨有沒有憂鬱症，不是很清楚，以她的舉動來看，的確是想

得多一點，實在用不著為一些還未到來的事情先尋煩惱，我就是用這些話勸她，而且要

她好好地勸導先生，不再去碰那會使他失去工作的酒。若還是不信邪，繼續喝他的酒又

開他的車，法院的判決鐵定會一次比一次重！ 

***        ***         ***        ***        *** 

曾永盛口中的周阿姨的先生，酒後駕駛汽車被警方查到，如果查獲當時警方對他作

過酒精濃度的試測，測得的數據酒精濃度呼氣時達到每公升零點五五毫克，或者血液中

酒精濃度達到零點一一％以上，是可以認定這個人已經達到「不能安全駕駛動力交通工

具而駕駛」的程度，可以依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的犯罪嫌疑移送法辦。為什麼會用

這兩種數據作為移送的標準呢？這是根據國外先進國家包括美國與德國的研究所得到的

結論，認為飲酒的機動工具駕駛人，酒精濃度達到上面列舉的數值，肇事率是一般正常

人的十倍。目前司法實務上就是參考這兩項酒精值的數據，作為移送法辦的標準。酒精

值達這兩種標準之一，就認為具備不能安全駕駛機動交通工具的要件，酒精值雖然在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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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值以下，如果輔以其他客觀事實，像走路不穩等等，也得作為不能安全駕駛的判斷，

都可以移送法辦，由法院判處刑罰。 

服用酒類，不能安全駕駛動力交通工具而駕駛，所觸犯的是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

三的罪，這是民國八十八年四月二十一日才公布施行的新罪，這條新罪的性質屬於抽象

危險犯，不以發生具體危險為必要，只要喝過酒，酒精值到達一定的程度還去駕駛機動

車輛，包括汽車和機車，犯罪便告成立。由於這罪的法定本刑是一年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新臺幣九萬元（依修正後新法換算）以下罰金。在刑法上屬於輕微的犯罪。法官遇

到這類案件，都會從輕量刑。如果犯罪情節並不嚴重，科處罰金便是首選。不過，法定

金額內的罰金，就算罰金多一點，對開得起自用車的人來說，算不上什麼？很難從處罰

中得到該有的教訓。因此，罰了一次又再被罰，愈罰愈重的情形，並不少見。曾永盛那

位阿姨擔心她不知自愛的丈夫，會被法官判處徒刑，事實上是有可能。不過酒醉駕車的

罪最重的法定本刑是一年以下有期徒刑，傳統上法官量刑很少有大滿貫出現，通常都是

從低度或者中度量刑，除非伴隨其他難以諒解的因素，法定本刑一年以下的有期徒刑，

如果判處六個月以下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一般說來已經不算輕了。果真如此，還不要

急著要去坐牢，因為在這限度內的刑期符合修正後的刑法第四十一條得易科罰金的規

定，法院的判決主文，會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零九條第二款的規定記載：「如易科罰金，

其折算之標準。」法院所宣示的標準從何而來呢？這又得從刑法第四十一條中找依據，

因為這法條中明定：易科罰金，以新臺幣一千元、二千元或三千元折算一日。究竟要多

少元來折算一天，由法官在判決主文中載明。 

 

 

財產申報 

辦理土地申報時常見錯誤態樣 

常見錯誤態樣： 

1. 誤以為土地為上面沒有建物才算土地：部分申報人僅申報房屋未申報土地，是錯

誤觀念，應一併申報。 

2. 因不知地籍重劃而仍以舊謄本申報：原則上只要能證明不動產之同一性，即可認

為誠實申報；惟仍請申報人以最新之資料加以申報，以利後續之電腦比對，並可

減少事後說明之累。 

3. 誤將數筆不動產面積及持分合併申報：（1）每筆不動產須單獨申報，亦不可逕將

持分乘以面積而為申報。（2）請依申報表格式逐一填載，以減少事後說明之煩。 

4. 誤認繼承不動產毋庸申報：我國採當然繼承主義，事後之繼承登記僅具「宣示之

效力」，亦即不動產在辦理繼承登記前，仍為全體繼承人之「公同共有」，請一併

申報。 

5. 不動產已滅失但未辦理註銷登記：請申報時於備註欄說明並於事後說明時提出滅

失之證據（如照片或事後補辦註銷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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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已經繼承取得之土地，未辦理繼承登記及分割登記，但有「分管」之事實，應填

寫於第十二項「備註」欄內。 

 

機關安全維護及公務機密維護 

如何防止電腦資訊洩密 

一、資料輸入時：有些機關的資料輸入是委外處理的，但是在委外過程中要考慮到那些

資料適合委外，那些資料不適合，其次若要委外應要考慮如何做，讓資料不易外洩，

例如一些資料可用代碼、代號方式儲存。而且可以把資料分成兩部分交給兩個人繕

打，或可以把重要的資料挑出自行繕打，以防止資料外洩。這都是資料輸入時要考

慮的，在輸入時儘量不要把每一項目資料都告知輸入人員，以提高安全性。 

二、資料核校時：資料核校檢查為輸入資料時一個必要的手續，若核校時為同一人則容

易發生弊端，所以核校時最好交叉換人核校、換單位核校，這樣可以從核校檢查中，

發現是否有人為故意修篡或蓄意破壞，以防止個人資料錯誤引用，而影響當事人之

應有權益。 

三、資料運用時：電腦的資料都是供人運用的，問題就在於是不是提供給合適的人來使

用，使用者是否係針對工作需要，且符合法令之授權，若提供服務給不適當的人易

造成洩密。所以使用電腦資料時，權限一定要劃分清楚，那一部門，那一單位對那

些資料有何種權限等，如讀的權限、寫的權限或改的權限。其次過時資料也必須有

自動處理的管理方式，如繳回、刪除等。 

四、資料輸出時：輸出可分螢幕上及報表上的輸出，螢幕輸出時，因機密資料顯示於螢

幕上，必須將作業結束，關機後才能離開電腦。報表列印要管制，拿報表之人要簽

名負責，在報表上要註明是否為機密資料，用完要作登錄繳回、銷毀等處理措施，

如確有必要，使用單位及使用者、均可印於報表上。 

五、資料傳輸時：傳輸包括線上傳輸、磁帶傳輸、磁片傳輸。一般而言是希望單位內使

用的磁片、磁帶不要流到外面，以防資料外洩。另可設計磁片只能專用於本單位，

而無法在外單位使用及加強辦公室傳輸媒體之管理方式等。有線傳輸時可以考慮加

一些保密器、加碼軟體等技術，以確求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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